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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5-037

公司债券代码：149676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49677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49927 公司债券简称：22 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49984 公司债券简称：22 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8628 公司债券简称：24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8687 公司债券简称：24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524032 公司债券简称：24 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524352 公司债券简称：25 深能 YK0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八届四十次会议通知

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会议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

40 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视频会议结合的形式召开完成。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

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其中：委托出席人数五人；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一人）。

李英峰董事长、黄朝全副董事长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危剑鸣董事出席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欧阳绘宇董事、刘石磊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王超董事

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章顺文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傅曦林独立

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危剑鸣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推举危剑

鸣董事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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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

果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欧阳绘宇董事作为考核对象回避表决此项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西部能源公司所属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关于西部能源公司所属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8>）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甘孜州冰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确认长期资产组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6,179.67万元，并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具体金额以2025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2.同意盐源县卧罗河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确认长期资产组资产减值损失人民

币 21,555.95 万元，并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具体金额以 2025 年度审计结果

为准）。

3.同意禄劝临亚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确认长期资产组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23,788.66 万元，并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具体金额以 2025 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

4.同意贵州深能洋源电力有限公司确认长期资产组资产减值损失人民币

2,304.75万元，并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具体金额以2025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详见公司《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39>），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此项议案的财务信息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燃气控股公司协议转让浙能六横 17.6%股权

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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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零票弃权。

1.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控股

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持有的浙江浙能六横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能六横）17.6%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1,392.17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燃气控股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7 年 10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TCEU4C。

法定代表人：伍志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242,217.5456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301（整层）。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贸易代理、能

源技术咨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销售、运输、仓储液化天然气及压缩天然气、液化石

油气等；管道燃气投资经营，瓶装燃气经营，汽车（船舶）加气站经营，分布式

能源投资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 59.8635%股权，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0.00%股权，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0%股权，Glencore Asian

Holdings Pte. Ltd 持有 7.7514%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3850%

股权。

燃气控股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燃气控股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323,940.34 1,291,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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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562,378.83 533,302.75

应收款项总额 28,682.28 25,759.8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76,356.26 683,153.29

所有者权益 761,561.51 758,602.31

项 目
2025 年 1-9 月

（未审计）

2024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900,227.13 1,032,265.26

营业利润 38,746.86 49,615.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274.83 44,20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22.44 82,999.09

3.浙江六横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9 年 10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3LMF6B。

法定代表人：范子杭。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峧头三八路 235 号 415-55。

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输气干线及码头的建设与运营；冷能利用装

置的建设与运营；液化天然气的采购及气化加工；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的运输、

进口、储存和销售；空气分离产品的销售；液化石油气船、拖轮所需淡水给养的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浙江能源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46%股权，燃气控股公司持有

26.40%股权，公司持有 17.60%股权，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浙东化工科技产业有限

公司（曾用名：舟山市普陀区六横滩涂围垦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浙能六横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浙能六横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57,144.96 184,8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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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97,144.96 124,825.46

应收款项总额 0 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所有者权益 60,000.00 60,000.00

项 目
2025 年 1-9 月

（未审计）

2024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净利润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0.50 60.15

专项审计和资产评估情况：经湘能卓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浙能六横总资产审定金额为人民币

184,825.46 万元；总负债审定金额为人民币 124,825.46 万元；净资产审定金额

为人民币 60,000.00 万元。经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截至资产评

估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浙江六横净资产评估价值

为人民币 64,728.26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4,728.26 万元，增值率为 7.88%。

采用收益法评估，浙能六横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63,990.05 万元，评

估增值人民币 3,990.05 万元，增值率为 6.65%。由于浙能舟山六横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项目尚在建设阶段，预期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浙江六横属于重资产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大，采用资产基础法能更好地反映浙江六横价值，因此，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浙能六横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值为人民币 64,728.26 万元，浙能六横 17.6%股权对应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11,392.17 万元。

4.股权转让方案

（1）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协议方式，参考浙能六横资产评估备案结果，本次

浙能六横 17.6%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1,392.17 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采用现金交易方式，燃气控股公司受让浙能六横 17.6%

股权所需资金拟通过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股权内部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债务重组等情况。

（3）本次转让完成后，燃气控股公司将持有浙江六横 44%股权。

（4）本次股权转让为股东间的股权转让，根据浙能六横公司章程规定，其

他股东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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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公司将其所合法持有的浙能六横17.6%股权以人民币11,392.17万元转让给

燃气控股公司。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业务登记凭证、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

税务凭证等必备条件后 60 个工作日内，燃气控股公司向公司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 11,392.17 万元。

（2）税费及其他费用承担

因履行本合同及其他相关事宜所支出的税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合同鉴证

费、标的股权过户费、律师费、所得税、印花税等），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各自承

担，若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承担方的，则由合同双方各承担 50%。

（3）债权、债务处理

浙江六横相关的债权、债务由浙江六横承继。

（4）过渡期安排

合同双方一致同意，过渡期损益不会导致交易价款的变化，过渡期损益由受

让方承担或享有，在过渡期浙能六横发生的费用、往来款项等，属于浙能六横正

常经营开支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利息、税费、运维、日常经营开支等），

由浙能六横承担。

（5）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双方得到各自有权决策机构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批准且合同经双方

签字并盖章。

6.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助于燃气控股公司统筹内部资源，实现业务规划、资源

调配、风险管控方面的深度协同，强化燃气控股公司在燃气领域的资产规模与市

场竞争力；优化持股结构，提高决策效率，提升管理效能。

本次股权转让后，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现有资产及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7.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燃气控股公司转让持有的浙能六横 17.6%股

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1,392.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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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西部能源公司吸收合并福建华邦的议案》（本议案

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交易概述

为优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公司全资公司深能西部能源（成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能源公司）拟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福建华邦水电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华邦）。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吸收合并方西部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4 年 6 月 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309319976X。

法定代表人：王亚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4,981 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99 号 37 栋 19 层 1902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

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水资源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自有资

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水力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 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持有 67.90%股权，

公司持有 32.10%股权。

西部能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西部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8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849,610.84 907,916.56

负债总额 346,821.62 367,604.47

应收款项总额 6,624.05 3,921.4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00,879.85 537,836.96

所有者权益 502,789.22 540,312.09

项 目
2025 年 1-9 月

（未审计）

2024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60,744.27 84,134.73

营业利润 -31,619.73 25,106.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324.19 17,59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391.02 58,040.83

3.被吸收合并方福建华邦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0 年 1 月 1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966463783。

法定代表人：丁竞飞。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62,675.504787 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福厦高速接线以东,三江路北侧万科

派广场（一期）1#楼 18 层 20 办公。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水资

源管理；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

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住房租赁；机

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水力发电；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西部能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福建华邦持有福贡西能电力发展有限公司、福贡县恒大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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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康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禄劝小蓬祖发电有限公司及邵武市金岭发电有限公

司 100%股权；持有邵武市金溏水电有限公司、邵武市金卫水电有限公司 74%股权

（少数股东三明优信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26%股权），持有邵武市金龙水电有

限公司 55%股权（少数股东南平兴水防洪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45%股权），持

有屏南县旺坑水电有限公司 10%股权（西部能源公司直接持有 90%股权）。作为

特殊目的载体（SPV），福建华邦无实体经营活动、无在册员工。

福建华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福建华邦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66,639.86 66,630.11

负债总额 3,260.63 3,264.31

应收款项总额 7,292.91 7,222.2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所有者权益 63,379.23 63,365.81

项 目
2025 年 1-9 月

（未审计）

2024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97.23 1,015.86

净利润 72.92 962.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8 -70.12

备注：1.由于福建华邦未编制合并口径的财务报表，上表数据均为其单体财务数据，不

包含所属子公司的财务信息。

2.福建华邦业务性质以对外投资及内部融资为主，收入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及内部借款

利息。其现金流主要体现在投资及筹资活动项下。因核心收入未计入经营活动，扣除日常运

营及税费支出后，2024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

4.吸收合并方案

（1）经公司、西部能源公司决策后，西部能源公司和福建华邦分别出具启

动吸收合并工作的股东会决议和股东决定，正式启动吸收合并工作。西部能源公

司合并基准日为 2025 年 9 月 30 日，合并基准日至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

由西部能源公司承担。



10

（2）西部能源公司吸收合并福建华邦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

员等。本次吸收合并后，西部能源公司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福建华邦的独

立法人主体资格将因合并而予以注销，其所属子公司将先行完成股东变更等工商

登记手续，随后福建华邦将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注销及工商登记注销程序。

（3）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福建华邦的所有资产、负债、权益、业务等将

均由西部能源公司享有或承继。本次吸收合并后，西部能源公司作为存续主体，

其经营范围及注册资本维持不变，福建华邦所持所属子公司股权，将相应变更登

记至西部能源公司名下。

（4）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重大债权债务处置事宜，不涉及担保处置及职工

安置事宜。

5.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西部能源公司吸收合并福建华邦可以有效压缩产权层级，减少法人户数，

缩短管理链条，节约管理成本。

本次吸收合并为西部能源公司内部股权整合，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6.董事会审议意见

同意西部能源公司吸收合并福建华邦。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四十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证明文件；

（三）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证明文

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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